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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為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成員準備的資料說明 

 

本說明擬回答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4 日就《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合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進行的會議而要求交通銀行香港分行書

面答覆的問題。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規定，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銀”）目前透過一家在香港的分行（“交銀香港分行”）經營構成交銀

在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之業務、資産和法律責任轉移予交銀集團

內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即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交銀（香

港）”）在香港成立，並持有《銀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155 章）下的正式銀行

牌照。交銀（香港）是交銀的全資附屬公司，並屬以交銀爲最終控股公司的交銀

集團的成員。 

 

1. 交銀（香港）的資本基礎 

由於交銀（香港）是一間持牌銀行，須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直接監

督，亦須符合金管局對本地成立的銀行訂定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這項要求並不

適用於交銀香港分行，因為該銀行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即交銀成立地

的當地監管機構)規管。 

如遞交予金管局的銀行牌照申請所述，於 2015 年 2 月 9 日，交銀（香港）持有

3 億港元的繳足股本，已能滿足本地成立的銀行須持有的法定最低股本要求。為

申明其對香港的承擔，以及作為移轉過程的一部分，交銀（香港）會在指定日期

前將其資本基礎由 3 億港元提高至 XX 億港元。銀行亦會不時檢討其資本基礎，

以符合金管局規定的資本充足比率。 

 

2. 根據該條例草案將要轉移的財產及法律責任 

 

根據該條例草案第 2 條，“業務”指交銀香港分行的任何簿冊及紀錄所記錄或

設定的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及其所有現有的任何性質的財產、儲備金及法律責任

（但任何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則除外）。 

 

結合該條例草案第 2 條所載“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的定義，業務基本上指交

銀香港分行的完全與其零售銀行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相關的一切現有財產、儲備

金及法律責任，但不包括交銀香港分行的完全或部分地與其公司銀行業務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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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的現有財產、儲備金及法律責任。 

 

現於下表概括列出按照該條例草案的原意，在現正向交銀香港分行的零售及私人

銀行客戶提供的服務之下，將要轉歸交銀（香港）的零售銀行及私人銀行業務之

性質： 

類別 銀行服務 

零售及私人銀

行業務 

接受存款及存款產品 

保險箱 

貸款（私人貸款、中小企融資及按揭貸款） 

貿易融資及租購 

卡服務（信用卡、借記卡及預付卡） 

投資產品 

證券經紀 

保險代理/經紀 

強制性公積金服務 

支薪服務 

外匯服務 

網上銀行及流動電話銀行 

 

交銀香港分行也在公司銀行業務之下，向其公司銀行客戶提供以上服務和產品，

但是，這些公司銀行服務的一切現有財產、儲備金及法律責任均不會按該條例草

案轉歸交銀（香港）。此外，交銀香港分行的機構銀行業務及其餘所有業務均不

會按該條例草案轉歸交銀（香港）。 

 

另外，由於交銀香港分行主要在香港 40 多處地方的支行經營其零售及私人銀行

業務，原由交銀香港分行租用以營運這些支行的物業的租約，按照該條例草案的

原意，亦將轉至交銀（香港），從而確保在進行以上轉移後，這些支行仍能持續、

暢順地運作，但是，交銀在香港擁有的房地產物業不會轉歸交銀（香港），而將

會由交銀香港分行或交銀保留。 

 

預計在很有限的情況下，交銀可能需要將交銀香港分行零售或私人銀行業務的某

些財產及法律責任指定豁免於該條例草案的效力範圍。例如，可能會 (i)有一些

特定客戶要求將賬戶保留在交銀香港分行（而且他們的賬戶適宜保留在交銀香港

分行），(ii) 交銀香港分行與某些合約對方（例如服務提供商）之間的一些合約爲

保清晰、避免疑問起見，最好清楚説明不應轉至交銀（香港）；(iii) 一些受外地

法律管轄的合約，根據當地法律需要採取措施，將個別合約轉至交銀（香港）。 


